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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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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博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06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崇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琳琳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593,223,803.74 676,208,829.65 -1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479,180.51 124,238,013.27 -2.22

期末总股本 62,458,000.00 62,458,000.00 0.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51,572.03 -27,570,368.1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0,539,719.94 38,654,401.42 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58,832.76 -3,474,771.5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706,036.28 -3,542,807.9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6 -2.6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 -0.05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 -0.056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3,464.1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6,1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596.8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5,970.83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52,796.4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75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安经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868,062 20.60 12,740,232 无 0 国有法人

股东名称（全称） 2,185,842 3.5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华云 1,820,700 2.92 0 未知 境外自然人

顾春泉 1,472,200 2.3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福州驰恒贸易有限公司 1,254,883 2.01 0 未知 未知

俞凯 1,083,000 1.73 0 未知 境外自然人

天津弘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79,200 1.73 0 未知 未知

顾萍 1,060,600 1.7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凯凯 1,059,511 1.7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持盈5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001,495 1.60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颜敏熙 2,185,842 人民币普通股 2,185,842

陈华云 1,82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20,700

顾春泉 1,472,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2,200

福州驰恒贸易有限公司 1,254,883 人民币普通股 1,254,883

俞凯 1,08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3,000

天津弘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79,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9,200

顾萍 1,06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0,600

黄凯凯 1,059,511 人民币普通股 1,059,511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持盈5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01,495 人民币普通股 1,001,495

周开强 966,460 人民币普通股 966,4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西安经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以及

与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顾春泉、顾萍、黄凯凯三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本公司不知晓除顾春泉、顾萍、黄凯凯三名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

之间、以及公司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顾春泉、顾萍、黄凯凯与公

司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和公司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是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本公司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也无优先股股东。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无优先股股东。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

幅度

（%）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42,392,942.11 114,475,322.92 -72,082,380.81 -62.97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偿还到期借款、

维系教学开支所致

应收票据 618,800.10 968,800.10 -350,000.00 -36.13

系母公司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13,341,899.59 20,131,987.61 -6,790,088.02 -33.73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分摊2016/2017学年

教育资源服务费所致

开发支出 4,627,005.45 3,201,535.63 1,425,469.82 44.52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开发投入增加所

致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20,000,000.00 -100.00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偿还银行短期借

款所致

预收款项 71,722,925.27 106,349,176.08 -34,626,250.81 -32.56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上年收取2016/2017

学年学费分期确认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56,718.97 3,730,481.47 -2,273,762.50 -60.95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发放上年计提薪

资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5,000,000.00 -25,000,000.00 -100.00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偿还一年内到期

借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48,000.00 96,000.00 -48,000.00 -50.00 系母公司分摊2016年政府补助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营业外收入 114,700.45 72,333.34 42,367.11 58.57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出 213,467.76 5,709.92 207,757.84 3638.54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增

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6,974,246.26 4,728,950.09 2,245,296.17 47.48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7,512.58 793,755.17 -666,242.59 -83.94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上期缴纳2015年

年末应交税费较多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1,888.96 11,888.96 100.00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处置固定资产

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3,154,214.41 1,608,120.68 1,546,093.73 96.14 系母公司本期购建资产支出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 -20,000,000.00 -100.00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上期银行借款较多

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5,000,000.00 5,000,000.00 40,000,000.00 800.00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偿还到期银行

借款较多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388,483.33 648,375.00 -259,891.67 -40.08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银行借款减

少，相应支付利息较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起诉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事项：

本公司与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州杰赛” ）于2011年、2012年分别签订了两份《广东省

“金土工程” 建设项目应用系统建设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合同内容为广东省“金土工程” 信息平台开发建

设，两份合同金额分别为2,000,000元和3,593,825元，合计为5,593,825元。 本公司在接受委托后，及时组织

了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已完成并通过验收，但两份合同广州杰赛只支付了918,750元，尚有4,

675,075元未支付，经本公司多次催收，但对方一直没有支付。

鉴于上述，本公司于2017年3月13日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已于3月14日受理该诉讼案

件，本公司为原告。 本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对于合同一，本公司请求判决第一被告广州杰赛支付剩余合同款项

1,081,250元以及违约金154,296.22元；对于合同二，本公司请求判决广州杰赛支付全部合同款项3,593,825

元以及违约金512,844.98元；请求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广州杰赛承担；请求判决被告二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

院有限公司、被告三广东省代建项目管理局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该事项公司已于2017年3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了《博通股份涉及诉讼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诉讼案件尚未开庭，也尚无其他重大进展情况。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西安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萍

日期 2017年4月25日

公司代码：

603811

公司简称：诚意药业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冀文宏 董事 因工作原因 颜贻意

1.3� 公司负责人任秉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孙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南海萍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37,193,658.17 364,273,519.72 7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77,672,482.85 280,165,942.19 106.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644,856.72 7,149,626.95 -206.9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2,311,022.42 70,666,225.37 1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175,244.38 11,454,441.52 2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020,955.15 11,362,819.47 14.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93 4.31 增加0.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8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8 2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43,462.92

淮安市清江浦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用子公司

小部份土地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4,935.51 政府财政补贴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50.6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7,958.6

合计 1,154,289.2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74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颜贻意 25,050,000 29.4 25,05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苏州夏启中原九鼎医药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1,400,000 13.38 11,4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颜茂林 3,300,000 3.87 3,3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庄小萍 3,000,000 3.52 3,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岑均达 2,100,000 2.46 2,1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任秉钧 2,100,000 2.46 2,1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沈爱兰 1,950,000 2.29 1,95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柯泽慧 1,920,000 2.25 1,92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茆利平 1,500,000 1.76 1,5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邱克荣 1,200,000 1.41 1,2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朱鸿萍 624,670 人民币普通股 624,670

施明家 452,044 人民币普通股 452,044

李金荣 306,557 人民币普通股 306,557

臧书奴 300,01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10

高亚娟 2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00

李旭东 224,603 人民币普通股 224,603

黄育仙 200,018 人民币普通股 200,018

吴伊依 161,236 人民币普通股 161,236

王敏东 140,041 人民币普通股 140,041

李泓玥 13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颜贻意为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泽慧是颜贻意的外甥

女；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资 产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率

（%）

说明

货币资金 343,572,059.26 78,215,570.59 265,356,488.67 339.26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所致

短期借款 12,000,000.00 -12,000,000.00 -100.00 归还银行借款

应付职工薪酬 3,274,385.39 9,865,044.29 -6,590,658.90 -66.81 2016年终奖支付

应交税费 3,862,272.03 11,056,500.87 -7,194,228.84 -65.07

期末应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减少所致

股本 85,200,000.00 63,900,000.00 21,300,000.00 33.33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股本

资本公积 384,901,430.96 122,870,134.68 262,031,296.28 213.26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溢价部分

3.1.2利润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率

（%）

说明

营业成本 44,467,961.53 30,603,062.14 13,864,899.39 45.31

毛利较低的中间体销售增加，

致营业成本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340,466.52 1,715,070.60 625,395.92 36.46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增加

营业外收入 1,182,448.43 117,000.58 1,065,447.85 910.63

子公司5445.3㎡土地被政府征

用

3.1.3现金流量表情况变化及原因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率

（%）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644,856.72 7,149,626.95 -14,794,483.67 -206.93

系本期购买商品、支付税费、支

付工资奖金等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3,962,414.17 -18,185,707.92 292,148,122.09 1606.47

公司收到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颜贻意

日期 2017-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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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冀文宏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特委托公司董事长颜贻意参加表决。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于2017年4月26日，在温州市洞头区化工路11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7年4月20日以电话及邮件等方式发送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 其中颜贻意、沈爱兰、庄小萍、厉市生、任秉钧、马士可、周

群和金爱娟8位董事亲自出席，董事冀文宏因工作原因委托公司董事长颜贻意出席。

（四）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颜贻意主持，公司监事邱克荣、张孚甫、苏丽萍、公司财务总监吕孙战、董事会秘书柯泽慧以

及证券事务代表陈雪琴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63719.3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为57767.25万元； 公司2017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8231.1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17.52万

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了《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7]0109号，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账

面可供分配净利润为68799280.38元。

现拟以公司总股本852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1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493.20万

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57

号）批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130�万股，公司股票已于 2017年 3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6390�万股增加至 8520�万股，公司注册资本由 6390�万元增加至 8520�万元。董

事会现拟对《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中的注册资本、股份总额、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权限以及其他相关

内容进行修改，并由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修订<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8）。

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

使用的情况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额度不超过28000万元人民币（在此额度内可以滚动

使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9）。

5、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公司股份管理制度>的

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公司股份管理制

度》。

7、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于2017年5月12日在温州市洞头区化工路118号公司大会议室召开2017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2017-010）。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 2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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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8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 以通知存款、协定存款或定期存

款方式存放，以取得较高存储利率，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完毕为止。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57号”《关于核准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13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15.76元，募集资金总额33,568.80万元，募集资金

净额28,019.83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到位，并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17年3月10日出具“中汇

会验[2017]0546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管理与存入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公司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温州洞头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洞头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龙湾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

二、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计划

1、管理目的：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

2、管理额度：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行

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28000万元人民币（在此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

3、 管理要求： 公司将严格遵循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要求，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

4、管理方式：以通知存款、协定存款或定期存款方式存放，以取得较高存储利率，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

文件，具体由公司财务负责人组织实施。

5、管理期限：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为止。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内部审计部、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募集资金安全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通知存款、协定存款或定期存款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 通过现金管理，可以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存储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履行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28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通知存款、协定存款或定期存款方式存放，以取得较高存

储率，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为止。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该笔资金可滚动使用。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募集资金安全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以通知存款、 协定存款或定期存款方式进行现金管

理。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通过现金管理能有效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管理收益，公司已经建立了风

险控制措施，保证资金使用安全，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就此议案的提议及决策程序、表决过

程合法合规，公司独立董事予以认可，同意将《关于对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认为公司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必要审批程序，是在保障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正常情况下实施，

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相抵触，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使用用途、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4、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将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通知存款、协定存款或定期存款方式存放，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上述事项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提高了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了财务费用、增加了存储收益、保护了投资者的权益。

公司本次将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通知存款、协定存款或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有关

法律法规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东兴证券对此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811

证券简称：诚意药业 公告编号：

2017-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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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5月1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5月12日 9�点00�分

召开地点：温州市洞头区化工路118号公司大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5月12日

至2017年5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3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及文件已按照规定和要

求于2017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选定的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进行了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2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

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

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811 诚意药业 2017/5/5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7年5月10日（星期三）

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2、登记地址：温州市洞头区化工路118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陈雪琴、苏丽萍

电话：0577-63484842

传真：0577-63484842

邮箱：office@chengyipharma.com

3、登记手续：

（1）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者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详见附件

一）

（2）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

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

（3）股东可用传真、信函或邮件方式进行登记，须在登记时间2017年5月10日下午17：00前送达、传真、信函或邮件登

记需附上述1、2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出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 传真、信函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并请传真或信

函上注明联系电话。

六、 其他事项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5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 《关于修订<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3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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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年 4月 26�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公司公开发行 2,13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并于 2017�年 3�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首次公

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6,390�万股增加至 8,520�万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390�万元增加至 8,520万元。 根据本次

发行上市的实际情况，董事会现拟对《公司章程（草案）》进行修改，并由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章程》的修改情况如下：

原条款序号及内容 新条款序号及内容

标题：《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标题：《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二条公司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

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在温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为【】。

第二条公司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

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温州市市场监督管

理 局 注 册登记 ， 取 得 营 业 执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3007303249630。

第三条公司于【年月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于【年月日】在【】上市。

第三条公司于2017年2月1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

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130�万股， 于2017年3月15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520万元。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八条 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公司的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和销售原料药（利巴韦

林、硫唑嘌呤、巯嘌呤、阿昔洛韦、克林霉素磷酸酯、维生素K1、维生

素K4、亚硫酸氢钠钾萘醌、维生素B4、天麻素、诺氟沙星、托拉塞米、

乙酰半胱氨酸、盐酸氨基葡萄糖）、硬胶囊剂、小容量注射剂、颗粒

剂、片剂（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止）；

一般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务，生产和销售医药

中间体（不含专项审批项目品种）。（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

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原料药（利巴韦林、硫唑嘌

呤、巯嘌呤、阿昔洛韦、克林霉素磷酸酯、维生素K1、维生素K4、亚硫

酸氢钠钾萘醌、维生素B4、天麻素、诺氟沙星、托拉塞米、乙酰半胱氨

酸、盐酸氨基葡萄糖）、硬胶囊剂、小容量注射剂、片剂、颗粒剂生产

（在《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医药中间体（不含危险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及易制毒品）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第十七条公司的股份总数为【】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十七条公司的股份总数为8520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十八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集中存管。

第十八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集

中存管。

第四十条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

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

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公司如下交易事项（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提

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具体包括：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

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以上；

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3000万元；

3、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

4、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

过3000万元；

5、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十五）审议批准公司与关联法人达成的交易总额（含同一标

的或与同一关联人在12个月内达成的交易累计金额） 在2000万元

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

事项；审议批准公司与关联自然人达成的交易总额（含同一标的或

与同一关联人在12个月内达成的交易累计金额）在300万元以上的

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交易 （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交易除外） 单项

1000万元以上、连续12个月内累计2000万元以上的，应当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十六）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七）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八）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

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

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七）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 对发行公司债券、股票作出决议；

（九） 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

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 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批准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交易事项；

（十四）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

（十五）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六）审议批准股权激励计划；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

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30%以上，或连续十二个月内对外担保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

提供的任何担保，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30%；

（六）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50%且绝对金额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七）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

保；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担保；

（五）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以上；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应当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同意。股东大会审议第(四)项担保事项时，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议

案时，该股东、 及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新增

第四十二条 公司下列交易行为（包括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

产抵 押、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

免上市公司义务 的债务除外），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

为准)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以上；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

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

过5000�万元；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

市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

过500�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新增

第四十三条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含同一标的或与同一关

联人在12个月内达成的交易累计金额，公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

产、单纯减免公司债务除外)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

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7个工作日。 股

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第五十七条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方式的，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

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

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并不

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30， 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

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7个工作日。 股

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监事会主席

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

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

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

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第六十九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监事会主席

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

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

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

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第七十七条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收购、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关联交易（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交易除外）单项1000万

元以上、连续12个月内累计2000万元以上的；

（七）对外担保连续12个月内累计3000万元以上。

（八）生产、经营性非流动资产投资单项2000万元以上、连续12

个月内累计3000万元以上；

（九）处置非流动资产单项1000万元以上、连续12个月内累计

2000万元以上。

（十）公司终止部分业务或者变卖主要经营性资产账面值超过

公司当时净资产百分之二十（20%）；

（十一）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

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

项。

第七十九条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

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

项。

第一百零五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设董事长1

名。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设董事长

1名，可视情况设副董事长1名。

第一百一十条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如下事项（含对外投资、资产抵

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但收购出售资产、受赠现

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

者为准）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不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或绝对金额在3000万元以下；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的50％，或绝对金额在500万元以下；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

入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50％，或绝对金

额在3000万元以下；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

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或绝对金额在

500万元以下。

（六）对外担保：除本章程第四十一条所规定须由股东大会作

出的对外担保事项外，其他对外担保由董事会作出。 且还需遵守以

下规则：

1、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对外担保，除应当经全体董事过半

数通过外， 还应当取得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2、 董事会若超出以上权限而作出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决议而致

公司损失的，公司可以向由作出赞成决议的董事会成员追偿。

（七）关联交易：除本章程第四十条第（十五）项所规定须由股

东大会作出的关联交易事项外，其他关联交易由董事会作出。

（八）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如下交易事

项：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

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以下，且绝对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

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以下，且绝对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3、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下，且绝对金额不超过200万元；

4、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0％以下，且绝对金额不

超过1000万元；

5、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下，且绝对金额不超过

200万元。

以上事项中若涉及关联交易的，同时适用本章程关于关联交易

的规定。 其中本条（一）、（二）、（三）、（四）、（五）、（七）项需经

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

本条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第一百一十二条除本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需要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的交易事项外，下列(一)到(七)项交易事项由董事会审议、批准(受

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

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以上；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3000万元；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的 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300万元；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30%以上，且绝对金额

超过3000万元；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万元。

（六）对外担保：除本章程第四十一条所规定须由股东大会作

出的对外担保事项外，其他对外担保由董事会作出。 且还需遵守以

下规则：

1、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对外担保，除应当经全体董事过半

数通过外， 还应当取得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若设立独立董事的，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2、 董事会若超出以上权限而作出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决议而致

公司损失的，公司可以向由作出赞成决议的董事会成员追偿。

（七）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金额在30万元以上

不满3000万元之间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由

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不满3000万元之

间，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不超过5%之

间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由独立董事认可后，

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该

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

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 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

事人数不足3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上述交易额度不足董事会审议权限下限的，授权董事长

审核、批准，但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不得授权董事长审批。

本条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 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

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可视情况设副董事长1名。 董

事长、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四条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一百一十六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

务。

第一百二十五条 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总经理可

由公司董事长兼任。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总经理

可由公司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兼任。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

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为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九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

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

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

议。

第一百三十一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

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工作规程；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

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

议。

第一百三十三条 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在章程中应当规定副总经理的

任免程序、副总经理与总经理的关系，并可以规定副总经理的职权。

第一百三十五条 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在《总经理工作细则》中规定

副总经理的任免程序、副总经理与总经理的关系，并可以规定副总

经理的职权。

第一百三十四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

议的筹备、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

事宜。

董事会秘书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的有关

规定。

第一百三十六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

议的筹备、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

事宜。

董事会秘书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以及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

签名（或盖章），被送达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邮件送出的， 自交付邮局之日起第5个工作日为送

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传真送出的，自公司发出相关传真日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日为送达日期。

第一百七十一条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

签名（或盖章），被送达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邮寄送出的， 自交付邮局之日起第5个工作日为送

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传真送出的，自公司发出相关传真日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电子邮件送出的，自公司发出相关电子邮件日为送

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日为送达日期。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指定【报纸名称】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其他

报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刊登公

司公告和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七十三条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其他报纸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和其他需要

披露信息的媒体。

《公司章程》全文的条文顺序根据本次修订相应调整。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

修订后的《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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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监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4月26日，在温州市洞头区化工

路11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7年4月20日以电话及邮件等方式发送全体监事。

3、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分别为邱克荣、张孚甫、苏丽萍。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邱克荣主持。 公司董事会秘书柯泽慧、证券事务代表陈雪琴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

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6年修订）》等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

审核，并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

（2）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

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总股本852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1元（含税），合

计派发现金红利3493.2万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必要审批程序，是在保障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正常

情况下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相抵触，也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4月26日


